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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四
修正總說明 

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內政部（以下簡稱本

部）依據住宅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發布。為落實住宅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提升居住品質及鼓勵民間參

與住宅性能評估，並為執行本部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九日台內營字第一○

四八○九二八三號函訂頒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

(以下簡稱先行計畫)，使補助辦理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相關作業有明確

之依循，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四，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執行先行計畫並比照公有建築物執行耐震評估作業方式，修正第

三條附表四既有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基準及評分表，建議應進

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者為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超過三十分者。

（修正條文第三條附表四） 

二、為執行先行計畫增訂僅申請結構安全性能類別一項者之申請資格，

爰增訂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配合第十二條規定，修正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受指定之評估機構程序

及配合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增訂僅申請結構安全性能類別評估機構

有效期限。（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四、為提高申請民眾意願，修正既有住宅申請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

估者，得提高補助費用為百分之百。（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五、修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受理申請評估費用補助之窗口，

申請資料增列使用執照影本及能以網路申請電子謄本者免予檢附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六、為統一作業流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作為窗口，修正評估

機構完成評估結果後申請核撥補助經費窗口及應檢附資料。（修正

條文第二十三條） 

七、配合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之作業流程，增訂但書規定初步

評估結果須再辦理詳細評估者，得補助辦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八、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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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四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

定評估機構辦理住宅性能

評估。評估機構應具備下

列條件：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

校或法人團體。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

專任行政人員二人以

上。 

三、置有建築、土木、營

建等相關科系大學以

上畢業，並具二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之專

任技術人員三人以

上。 

四、設有容納二十人以上

進行評估作業之會議

場所一處以上。 

五、設有評估作業資訊公

開化之電子或網路設

備環境。 

六、邀聘符合第十一條資

格之住宅性能評估人

員二十人以上組成評

估小組，且各評估性

能類別之住宅性能評

估人員應達五人以

上。 

七、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

務不影響評估作業之

公正性。 

前項第六款之住宅性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指定評估機構辦理住宅

性能評估。評估機構應具

備下列條件：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大學以上

學校或法人團體。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

專任行政人員二人

以上。 

三、置有建築、土木、營

建等相關科系大學

以上畢業，並具二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之專任技術人員三

人以上。 

四、設有容納二十人以上

進行評估作業之會

議場所一處以上。 

五、設有評估作業資訊公

開化之電子或網路

設備環境。 

六、邀聘符合第十一條資

格之住宅性能評估

人員二十人以上組

成評估小組，且各評

估性能類別之住宅

性能評估人員應達

五人以上。 

七、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

務不影響評估作業

之公正性。 

前項第六款之住宅

一、為執行「私有建築物耐

震性能評估補強推動先

行計畫」(以下簡稱先行

計畫)，爰增訂第三項申

請指定結構安全單項評

估機構之資格條件。 

二、第三項評估機構資格訂

定，係考量內政部(以下

簡稱本部)推動公有建

築物實施耐震評估多

年，已具相當成效，並

簡化採購程序由本部與

相關專業廠商簽訂「建

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工作共同供應契約」供

各單位委託辦理，受委

託廠商皆具有專業資

格，爰明定「內政部營

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

應契約」之簽約廠商，

得作為申請指定對象。 

三、第三項結構安全單項評

估機構指定方式，係由

本部營建署依據採購法

相關規定簽訂之「內政

部營建署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

應契約(簡約)」契約書

影本指定，因此排除原

指定時應擬定第十條執

行計畫書之規定；評估

人員、評估機構之資格

及條件已於前開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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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評估人員，不得同時受

聘於二家以上依本辦法指

定之評估機構。 

評估機構僅申請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結構安全

性能類別者，得檢附與內

政部營建署簽訂之內政部

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

契約（簡約）影本，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指定為結

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不

受第一項、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規定之限制。 

性能評估人員，不得同

時受聘於二家以上依本

辦法指定之評估機構。 

於採購時審定，爰排除

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

資格訂定規定。 

四、第三項結構安全單項評

估機構，僅適於辦理既

有住宅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業務，不適用於新建

建築物。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公告受指定之評估機構，

公告時並應載明評估機構

名稱、法定代表人、地

址、評估項目範圍及有效

期限。 

指定之有效期限為自

公告日起四年，評估機構

並應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

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重新指定。 

評估機構僅申請第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結構安全

性能類別者，其指定有效

期限為自公告日起最長二

年，且不得逾第九條第三

項契約存續期間。 

第十三條  評估機構經審

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受

指定之評估機構名稱、

法定代表人、地址、評

估項目範圍 及有效期

限。 

指定之有效期限為

自公告日起四年，評估

機構並應於期限屆滿前

六個月內，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重新指定。 

一、配合現行第十二條規

定，辦理住宅性能評估

機構指定事項，「得」成

立住宅性能評估機構審

查小組進行審查之法令

原意，為使其作業方式

一致，爰修正第一項。 

二、為配合本部營建署代辦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

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

（簡約）契約期程為二

年，爰增訂第三項明定

指定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

構有效期限最長為二

年，且不得逾第九條第

三項契約存續期間。 

第二十一條  既有住宅申請

補助評估費用，每件以不

超過評估費用百分之四十

五為限。但申請補助性能

評估類別為結構安全之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者，得提

高補助費用至百分之百。 

第二十一條  既有住宅申

請補助評估費用，每件

以不超過評估費用百分

之四十五為限。其補助

之性能類別、補助比例

及補助金額上限，由中

央主管機關 另行公告

一、既有住宅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分為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及詳細評估，為增

加民眾申請意願並配合

私有建築物耐震性能評

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規

定，爰增訂第一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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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補助之性能類

別、補助比率及補助金額

上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之。 書。 

二、原條文後段「…補助之

性能類別、補助比例及

補助金額上限，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等

文字配合增列為第二

項。 

第二十二條  既有住宅申請

補助評估費用時，申請人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 

一、既有住宅評估申請

書。 

二、土地登記謄本、建物

登記謄本及使用執

照影本。但謄本能以

網路電子謄本方式

申請者，免予檢附；

申請人為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者，得以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紀錄代替謄本。 

三、申請案件評估之性能

類別、費用及擬申撥

補助評估費用表。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文件。 

第二十二條  既有住宅申

請補助評估費用時，申

請人應向評 估機構提

出，由評估機構彙送主

管機關。 

評估機構依前項申

請補助評估費用時，應

檢附下列文件送主管機

關核定： 

一、既有住宅評估申請書

影本。 

二、土地及建物謄本；申

請人為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者，得以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紀

錄代替。 

三、申請案件評估之性能

類別、費用及擬申撥

補助評估費用表。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文件。 

一、為執行先行計畫及統一

行政作業窗口，爰修正

第一項受理窗口為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為利主管機關於審查時

明確檢核房屋之使用年

限，爰明定應檢具使用

執照影本。 

三、配合本部推動免附地籍

謄本服務，地籍資料能

以網路電子謄本申請

者，免予檢附，爰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 

 

 

第二十三條  既有住宅經核

定補助評估費用者，評估

機構於完成性能評估後應

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核撥補助評估費用： 

一、補助核准函。 

二、補助評估費用請撥領

據。 

三、申請案評估報告書。 

第二十三條  既有住宅經

核定補助評估費用者，

評估機構於完成性能評

估後應備具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撥補

助評估費用： 

一、申請評估人清冊。 

二、補助核准函。 

三、補助評估費用請撥領

據。 

一、為統一既有住宅性能評

估費用補助受理窗口，

爰予修正序文。 

二、考量申請評估人達二人

以上者自會造冊，無庸

規定，爰刪除第一款應

檢附文件。 

三、第二款至第五款款次依

序遞移。 

 



 5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文件。 

四、申請案評估報告書。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文件。 

第二十四條  既有住宅申請

補助評估費用，同一性能

類別以補助一次為限。但

補助性能類別僅為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且其初步

評估結果為需進行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者，得予補

助。 

第二十四條  既有住宅申

請補助評估費用，同一

性能類別以補助一次為

限。 

一、現行條文為避免重複補

助，規範單一性能類別

僅得補助一次為限，惟

為執行先行計畫，經初

步評估結果達需辦理詳

細評估者，亦得予補

助，爰增訂但書。 

二、本條但書所定「需」進

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

基準，係參考本部執行

公有建築耐震能力評估

之作業方式，以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結果超過三

十分者，建議進行耐震

能力詳細評估，並配合

將第三條附表四之建議

應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

估之基準，修正為超過

三十分者。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本法

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本

法施行之日施行。 

一、新增第二項。 

二、明定本辦法修正條文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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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第三條附表四 

附表四  既有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申請人自行

評估 
評估

項目 
評估

內容 
評分 評估基準 

無此項 符合 

圖說文件

說明 
評估

結果 

一級分 30＜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得分（1）≦60 □ □  □ 

二級分 
符合一級分規定，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得分
（1）≦30 

□ □  □ 

三級分 
符合二級分規定，且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後，判定為不需補強或補強耐震能力達到

基準 
□ □  □ 

耐

震

能

力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四級分 

符合三級分規定，且耐震能力符合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 □  □ 

備註：（1）附表四之評估基準所稱「符合法規」，指符合申請建造執照或變更使用執

照時之法令規定。 

（2）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超過三十分者，建議應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修正說明：為辦理補助既有建築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參考公有建築
物耐震能力評估之作業方式，調整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超過
三十分者，建議應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爰修正備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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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第三條附表四 

附表四  既有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申請人自行

評估 
評估

項目 
評估

內容 
評分 評估基準 

無此項 符合 

圖說文件

說明 
評估

結果 

一級分 30＜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得分（1）≦60 □ □  □ 

二級分 
符合一級分規定，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得分
（1）≦30 

□ □  □ 

三級分 
符合二級分規定，且經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後，判定為不需補強或補強耐震能力達到

基準 
□ □  □ 

耐

震

能

力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四級分 

符合三級分規定，且耐震能力符合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 □  □ 

備註：（1）附表四之評估基準所稱「符合法規」，指符合申請建造執照或變更使用執

照時之法令規定。 

（2）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超過六十分者，建議應進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